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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053 號 委員 提案第 29571 號   

 

案由：本院委員趙天麟等 22 人，為使工廠廢熱妥善利用，做為我國

多元能源來源，並促進 2050 淨零碳排目標之達成及扶植國內

氫能相關產業發展，以使我國跟上世界使用氫能做為減碳工

具趨勢，爰擬具「能源管理法第十條及第二十四條條文修正

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為達成 2050 淨零碳排目標及發展氫能與儲能設施，並鼓勵廢熱回收多元利用，爰修正第十

條第一項所規定之「汽電共生設備」為「汽電共生設備或裝設氫能或其他型態之能源儲存

裝備」。 

二、鼓勵氫能儲能及發電設施之設置，並增加我國能源來源，爰新增第十條第四項，以使相關

設備所生產之電力妥適使用之。 

三、將未依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裝置氫能儲能設備納入處罰項目。 

 

提案人：趙天麟   

連署人：張廖萬堅 蔡易餘  許智傑  江永昌  蔡適應  

林昶佐  范 雲  湯蕙禎  陳素月  蘇巧慧  

張宏陸  林淑芬  鍾佳濱  羅致政  洪申翰  

邱泰源  林靜儀  王美惠  何志偉  賴惠員  

羅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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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理法第十條及第二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條 能源用戶生產蒸汽達

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數量者，

應裝設汽電共生設備或裝設

氫能或其他型態之能源儲存

裝備。 

能源用戶裝設汽電共生

設備，有效熱能比率及總熱

效率達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者

，得請當地綜合電業收購其

生產電能之餘電，與提供系

統維修或故障所需備用電力

。當地綜合電業除有正當理

由，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外，不得拒絕。 

前項收購餘電費率、汽

電共生有效熱能比率與總熱

效率基準及查驗方式之辦法

，及裝設汽電共生之能源用

戶與綜合電業相互併聯、電

能收購方式、購電與備用電

力費率及收購餘電義務之執

行期間等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能源用戶生產蒸汽若以

氫能型態儲存並於必要時發

電，得請當地綜合電業收購

其以氫能所發之電力或可視

為再生能源依躉購費率進行

銷售或直供轉供銷售，當地

綜合電業除有正當理由，並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外，不

得拒絕。 

第十條 能源用戶生產蒸汽達

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數量者，

應裝設汽電共生設備。 

能源用戶裝設汽電共生

設備，有效熱能比率及總熱

效率達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者

，得請當地綜合電業收購其

生產電能之餘電，與提供系

統維修或故障所需備用電力

。當地綜合電業除有正當理

由，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外，不得拒絕。 

前項收購餘電費率、汽

電共生有效熱能比率與總熱

效率基準及查驗方式之辦法

，及裝設汽電共生之能源用

戶與綜合電業相互併聯、電

能收購方式、購電與備用電

力費率及收購餘電義務之執

行期間等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為達成 2050 淨零碳排目

標及發展氫能與儲能設施，

並鼓勵廢熱回收多元利用，

爰修正第十條第一項所規定

之「汽電共生設備」為「汽

電共生設備或裝設氫能或其

他型態之能源儲存裝備」。 

二、為鼓勵氫能儲能及發電設

施之設置，並增加我國能源

來源，爰新增第十條第四項

，以使相關設備所生產之電

力妥適使用之。 

第二十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主管機關應通知限期辦

理；屆期不改善者，處新臺

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

罰鍰，並再限期辦理；屆期

仍不改善者，按次加倍處罰

第二十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主管機關應通知限期辦

理；屆期不改善者，處新臺

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

罰鍰，並再限期辦理；屆期

仍不改善者，按次加倍處罰

為達成 2050 淨零碳排目標及

發展氫能與儲能設施，並鼓勵

廢熱回收多元利用，修正此條

文，將未依第十條第一項規定

裝置氫能儲能設備納入處罰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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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未依第九條規定建立能

源查核制度或未訂定或未

執行節約能源目標及計畫

。 

二、未依第十條第一項規定

裝置汽電共生設備或氫能

儲能設備者。 

三、違反第十四條第二項或

第十五條第二項不准進口

或在國內銷售之規定。 

四、違反第十六條第三項規

定，超過能源使用數量或

未符合能源種類及效率。 

五、違反第十九條之一第一

項規定，規避、妨礙或拒

絕中央主管機關所為之檢

查或要求提供資料之命令

。 

六、違反第十九條之一第三

項所定之管理辦法。 

： 

一、未依第九條規定建立能

源查核制度或未訂定或未

執行節約能源目標及計畫

。 

二、未依第十條第一項規定

裝置汽電共生設備。 

三、違反第十四條第二項或

第十五條第二項不准進口

或在國內銷售之規定。 

四、違反第十六條第三項規

定，超過能源使用數量或

未符合能源種類及效率。 

五、違反第十九條之一第一

項規定，規避、妨礙或拒

絕中央主管機關所為之檢

查或要求提供資料之命令

。 

六、違反第十九條之一第三

項所定之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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